关于2017年度武汉市社科联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2017年度武汉市社科联课题申报工作现已开始，为做好课题申报，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积极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提供智力支持。
二、研究重点
按照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立足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针对武汉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改革与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弱的问题，关注武汉发展的前沿问题，加大对武汉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着力提高课题研究质量和成果转化效率。
三、课题分类
2017年立项课题分为资助课题和自筹经费课题
四、申报可知
1、市社科联在相关学科和行业领域中拟定了一批选题，申报者可根据本课题指南提供的研究方向和范围，结合自身实际，自行拟定研究题目选择申报。
2、各学会（协会、研究会）原则上只能申报一项资助课题，但可同时申报由市社科联立项的自筹经费课题1-2项。
3、课题承担单位必须在相关领域具有较雄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能够提供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课题申请人必须从事实际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严禁在课题申报和学术研究中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查实后取消三年申报资格。
4、课题申报者请登录武汉市社科联网站（www.whskl.org.cn),下载并填写资助课题申报表（一式三份）经所在学会（协会、研究会）审核盖章后报送市社科联。
5、申报课题经专家评审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是否立项。
6、受理时间：2017年4月6日至4月28日。
五、课题结项
1.课题须按规定时间完成并结项。
2、2017年市社科联资助课题原则上在一年内完成，确因研究需要而延长时间的个别特殊课题须向市社科联提出申请，并在两年内完成。
3、确定为资助对象的课题，由市社科联提供一定资助费用；自筹经费课题由课题申报人自筹经费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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